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纳税人放弃免税权有关问

题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2/2021_2022__E8_B4_A2_

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02401.htm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增值税纳税人放弃免税权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7

〕12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现将增值税纳税人

销售免税货物或劳务放弃免税权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生产和销售免征增值税货物或劳务的纳税人要求放弃免税权

，应当以书面形式提交放弃免税权声明，报主管税务机关备

案。纳税人自提交备案资料的次月起，按照现行有关规定计

算缴纳增值税。 二、放弃免税权的纳税人符合一般纳税人认

定条件尚未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应当按现行规定认

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销售的货物或劳务可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 三、纳税人一经放弃免税权，其生产销售的全部

增值税应税货物或劳务均应按照适用税率征税，不得选择某

一免税项目放弃免税权，也不得根据不同的销售对象选择部

分货物或劳务放弃免税权。 四、纳税人自税务机关受理纳税

人放弃免税权声明的次月起12个月内不得申请免税。 五、纳

税人在免税期内购进用于免税项目的货物或者应税劳务所取

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一律不得抵扣。 六、本规定自2007

年10月1日起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七年九月二十五

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